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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，劳动用工制度逐渐从“固定工”过渡到“合同工”，劳动合
同制度也显得日益重要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推行劳动合同制度，并在1994年公布的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劳动法》中对劳动合同制度作了专章规定，将之推行到所有用人单位和所有劳动者，不分单位的
所有制性质，也不分固定工与临时工、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还是一般的工人。
劳动合同制的普遍推行，是我国劳动法制的质的飞跃，它标志着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固定工制度的结束
，代之以市场体制的劳动合同制度，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。
　　但是，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生活中劳动关系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样志，《劳动法》中关于劳动合
同的规定的不完善之处也日益显现。
如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导致的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，劳动合同的短期化特点明显，用人单位在招工
时要求劳动者交纳押金或扣押身份证件的现象不断出现，用人单位随意变更、解除合同，以劳务派遣
的方式规定法定义务的现象普遍存在，由此引发的劳动合同争议急剧上升，相关制度的缺失给争议的
处理造成了一定的难度，完善劳动合同规则已经迫在眉睫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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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劳动合同法办案手册》是本丛书中的一种。
本书以新出台的《劳动合同法》为依据，按照劳动争议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的需要，对我国现行有效的
劳动合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司法解释、国际公约进行了系统的整合，全书分总则、劳动合
同的订立、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、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、特别规定(集体合同、劳务派遣与非全日
制用工)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、附则，内容全面系统，可供劳动争议调解、仲裁、诉讼参与人以及调
解员、仲裁员、法官、律师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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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二是取消了部分必备条款。
（1）取消了劳动纪律条款。
原因是劳动纪律属于用人单位规章制度，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条已经对用人单位制定、修改劳动纪律
等规章制度的程序作出了规定，没有必要在劳动合同中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别约定。
（2）取消了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条款。
原因是为了防止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期限约束，随意终止劳动合同，《劳动合同法》取消了《劳动
法》中有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终止劳动合同的规定，明确劳动合同终止是法定行为，只有符
合法定情形的，劳动合同才能终止。
（3）取消了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条款。
原因是为了防止用人单位滥用违约责任条款，《劳动合同法》规定只有在依法约定的培训服务期以及
竟业限制条款中，用人单位才能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。
　　六、劳动合同的期限　　《劳动合同法》延续了《劳动法》关于劳动合同期限分类的规定，规定
劳动合同期限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、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
三种类型；并且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订立任何类型的劳动合同。
同时，为了解决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，引导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更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及
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《劳动合同法》作出了一些与《劳动法>不同的新规定：　　一是规定除用人
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，在固定期限劳动合
同期满终止时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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